
3.9 耕地占用税申报

3.9.1—089 耕地占用税申报

【事项名称】

耕地占用税申报

【申请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耕地占用税。

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以及其他

农用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依照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十二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耕地占用税纳税申报表》 2 份

2 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 1 份 查验后退回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
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复印件或临时

占用耕地批准文件复印件
1 份

未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 实际占地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1 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4.税务机关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

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5.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6.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信

用评价结果，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7.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的，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到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办理占用耕地手续的书面通知的当日；未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的，

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的纳税人实际占用耕地

的当日。

因挖损、采矿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耕地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认定损毁耕地的当日；纳税人改变原占地用途，补缴耕地占

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改变用途之日，改变用途之日分两种情况：一是经批准

改变用途的，收到批准文件的日期为补缴税款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二是未经批准

改变用途的，耕地占用税补缴税款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的

纳税人改变原占地用途的当日。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在耕

地或其他农用地所在地申报缴纳耕地占用税。

8.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不缴纳耕地占用税。占用园地、林地、草

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

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9.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凭耕地占用税完税凭证或者免税凭证和其他有关文件

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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